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北京市怀柔区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水源保护范围划分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1、 方案编制思路和宗旨
为推进完善全覆盖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管理体系，北京市怀柔区按照《推进美丽北京建设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5年行动计划》等文件的工作要求，结合怀柔区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及区域规划，2025年底前完成了分散式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划分工作，草拟形成了《北京市怀柔区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水源保护范围划分方案（征求意见稿）》。
2、 目标任务
以水源保护为核心，按饮用水水源地供水类型、规模及现状，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科学化、精准化，编制《北京市怀柔区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水源保护范围划分方案》。
3、 制定文件的必要性
《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京环办〔2024〕74号）要求：各区生态环境、水务部门参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环办〔2010〕132号）等文件要求，共同对名录内水源地开展保护区或保护范围的划定。2024年底前完成区级、乡镇级水源地保护区划定，2025年底前完成名录内所有集中式水源地保护区和分散式水源地保护范围划定。
2025年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推进美丽北京建设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5年行动计划》（京政办发〔2025〕3号），要求“结合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及区域规划，统筹实施辖区集中式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调整和分散式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划定，推进完善全覆盖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管理体系。2025年底前完成名录内所有集中式水源地保护区和分散式水源地保护范围划定。”
4、 《分散式水源保护范围划分方案》的主要内容和重点说明
《分散式水源保护范围划分方案》主要包括工作背景，依据的法律、法规及要求，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划分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四部分内容。
（一）工作背景
开展分散式水源保护范围划分工作，核心是立足城乡供水安全保障与乡村生态振兴发展需求，针对农村地区分散式水源点多面广、规模偏小、管护基础薄弱，且长期面临农业面源、农村生活污水、畜禽养殖等污染风险，成为饮水安全防护薄弱环节的现实问题，依据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上位法规及相关专项政策、技术规范要求，通过科学划定保护范围补齐农村饮水安全短板，构建全域覆盖的饮用水水源保护体系，从源头防控分散式水源污染风险，切实保障农村居民饮用水安全。结合供水实际，我区开展了191个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水源保护范围划分工作，提出了怀柔区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水源保护范围划分方案。
（二）依据的法律、法规及要求
《关于推进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环水体函〔2019〕92号）要求；《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京环办〔2024〕74号）要求；《推进美丽北京建设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5年行动计划》（京政办发〔2025〕3号）要求。
（三）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划分情况
根据2025年9月怀柔区水务局发布的《北京市怀柔区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及现场调查结果，怀柔区共有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191个，位于怀柔镇、北房镇、杨宋镇、庙城镇、桥梓镇、雁栖镇、怀北镇、九渡河镇、渤海镇、琉璃庙镇、汤河口镇、宝山镇、长哨营乡、喇叭沟门乡等14个乡镇，目前共有水源井439眼。
